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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学院 2026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细则 

 

毕业设计（论文）是大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学习任务之一，是落实本科教育培

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结合实际，独

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

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训练。为了切实做好我校本科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一

步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加强人才培养过程中产教融合、工学融合、专创融合，

按照我校有关毕业设计（论文）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过程管理注意事项 

1、毕业设计（论文）采用四种模式之一，字数均不得少于 8000字 

（1）调研报告 

（2）学术论文 

（3）学科竞赛获奖成果转化为毕业设计（论文）课题 

（4）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实验项目获奖成果转化为毕业设计（论文）课题 

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的模板略有不同，参考文献一般应是近 5年发表的论著，且不少

于 10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1篇。每个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必须提交查重报告。 

2、选题应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现专业性、实践性、综合性、创新性和可行

性，注重联系生产实际和科研实践，要求 75%以上必须真正来源于行业企业的一线需求和

社会生产实践。鼓励与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大学生科技活动（学科竞赛）、“产学研”

合作项目相结合，做到真题真做，一人一题，三年内题目不发生重复。 

3、下达任务书后，学生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经指导教师审阅同意、院系审核通

过后，学生方可进入毕业设计（论文）的下一环节。 

4、指导教师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与学生进行交流，建议面对面指导次数不少于 8次，

在第一次见面时必须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电话和邮箱）对学生进行论文、报告写作或设

计的基础性训练及综合能力训练，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参考书目，对有关实验方法的可行性、

安全性进行严格论证和及时、有效的实验工作指导。 

5、严格施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未通过的毕业设计（论文）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

仍不能通过的，取消其答辩资格，做结业重修处理。 

6、严审答辩关，不及格的学生按结业重修处理。 

7、具体时间安排见附表。 

 

二、成绩评定 

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综合成绩”采用百分制，按优秀（90～100 分）、良好（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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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不及格（59 分以下）五级评定,百分

制取整数位。论文查重率不高于 25%的毕业设计（论文）方能提交答辩申请。学生的毕业

设计（论文）“综合成绩” 由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评定的过程成绩（30%）、评阅

教师评定的论文成绩（30%）和答辩成绩（40%）三部分组成，满分 100 分，若其中有一项

成绩不及格的，均评定该生设计（论文）“综合成绩”不及格。参考《电子科技大学中山

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设计（撰写）过程参考评分标准》、《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毕业

设计（论文）评阅参考评分标准》和《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参考

评分标准》评定成绩。 

院级答辩由各教学单位答辩委员会（答辩小组）最终确定其综合成绩。评定成绩要严

格要求，要防止成绩偏高或偏低的现象发生，综合成绩优秀率应控制在 15%以内。评语须

涉及设计（论文）的具体内容，应避免简单抽象、千篇一律；应杜绝同一指导教师对不同

学生的评语出现雷同现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答辩资格，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以“零”分记： 

（1）未能及时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任务规定要求者； 

（2）毕业设计（论文）期间擅自离校、缺勤达到 1/3以上者； 

（3）有作假行为者； 

（4）在答辩规定日期前尚未注册者。 

 

三、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院级答辩预计安排三批，提前批安排在三月中旬、正常批次安排在四月下旬、延迟批

安排在五月上旬，在毕业答辩过程中须注意考察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综合应用所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设计（论文）撰写规范性等。答辩时要求学生做 PPT，每个学

生至少有 8分钟的答辩时间（陈述：4分钟，回答问题：4分钟）。 

答辩过程中绝对不允许采取以下不负责任的做法：  

1、提前将答辩问题透露给学生； 

2、不让学生打开 PPT陈述； 

3、让没交学术论文/调研报告的学生进行答辩； 

4、答辩问题采取正误式、非 A即 B式二分问题。                                        

            

                                                      经贸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5 年 9月 

 

附表： 

1、2022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指引 

2、经贸学院 2026 届毕业论文各项工作安排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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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2 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指引 

 

 

 

 

 

 

  

 

 

 

 

 

 

 

 

 

 

 

 

 

 

 

 

 

 

 

 

 

 

 

 

 

 

 

 

 

 

 

 

 

 

毕业设计（论文）动员会 

（2024 年 6 月，分专业进行） 

指导老师与学生互选 

（2024 年 6 月～2024 年 10 月） 

公布最终互选结果和论文形式 

1、互选未成功的学生由系主任分配其

论文指导老师； 

2、2024 年 10 月 

毕业设计（论文）获得学分的四种形式 

1、学术论文；2、调研报告；3、学科竞赛获奖成果；4、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实验项目获奖成果 

学术论文 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实验项目获奖成果 学科竞赛获奖成果 调研报告 

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选题 

（2024 年 10 月 9 日前） 

指导老师根据学术委员会意见 

修改并提交选题 

指导老师、学生确定题目 

（2024 年 9 月 29 日前） 

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写作 

完成学术论文/调研报告 

（2025 年 3 月 30 日前） 

学生院级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答辩 

1、所有学生需参加答辩； 

2、暂定 2025 年 3 月中旬完成提前批答辩，

4 月中旬进行正常批答辩，4 月下旬进

行延期答辩。 

形成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并提交 

（2024 年 5 月上旬） 

论文抽检 

学院自检（2025 年 4 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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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经贸学院 2026 届毕业论文各项工作安排时间表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 

1 系主任给 2026届学生召开毕业论文双选动员工作 2025年 6月 

2 指导老师、学生商定论文题目 2025年 9月 25日前 

3 指导老师向系主任提交选题 2025年 9月 27日前 

4 系主任审核选题后提交选题给教学秘书汇总 2025年 9月 29日前 

5 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选题 2025年 10月 9日前 

6 指导老师确定题目，录入系统 2025年 10月 11日前 

7 在线完成互选，并下达任务书 2025年 10月 15日 

8 开题报告提交日期 2025年 11月 10日 

9 学生在论文系统提出选题变更申请（需要换选题的学生适

用） 
2025年 12月 31日截止提交 

10 指导老师在线提交中期检查表 2026年 3月 6日前 

11 学生完成初稿并上传系统 2026年 3月 13日前 

12 提前批学生提交定稿，安排院级答辩 暂定 2026年 3月中旬 

13 学生定稿并上传系统 2026年 4月 3日前 

14 学院抽检学生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 暂定 2026年 4月上旬 

15 指导老师向教学秘书报送延期答辩学生名单 答辩前一周 

16 学生院级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答辩（正常批次） 暂定 2026年 4月下旬 

17 学生院级答辩，答辩组提交成绩 答辩完毕后三天之内 

18 学生在论文系统内提交终稿并查重，指导老师审核终稿 答辩完毕后五天之内 

19 延期答辩学生院级答辩 暂定 2026年 5月上旬 

 


